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2 年度寒假課業輔導家長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一、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讀書風氣，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準備課業，以減少學生在家中

因自我克制能力不足之困擾，浪費讀書時間，特提出本案。課程之規劃以升學輔導

為主，期盼能協助學生順利升學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 

(一) 國中部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。 

(二) 高中部普通科十、十一年級學生。 

三、實施時間：民國 113 年 01 月 23 日至 01 月 26 日，週二~五，每日 8 節課程。  

四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學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

用補充規定」依實際開課節數收費。 

(二)請學生持收費單至指定銀行或便利超商繳費。逾時繳費者，至總務處出納組代收

費用。 

課業輔導費 A 段車距 B 段車距 

$700 $540 $580 

五、備註： 

(一)學生上課期間比照平時正課管理方式，請假需事先告知導師並於一週內完成請假

手續，若無故缺曠課依校規處理。 

(二)學生之校內外日常生活常規，均依學生手冊之規定辦理，如有任何違規事項，依

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理。 

(三)為有效掌握學生出席狀況，因故不克參加者應於開課前修正「家長同意書」並於

寒假期間自行完成寒假作業，逾時者不予受理退費及修改「家長同意書」事宜。 

六、課程規劃： 

班級 上課科目 

七年級 
國語文、寫作指導、英語文、數學、生物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、

體育 

同意參加 

不克參加 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詳述原因並檢附證明資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級： 座號： 學生姓名： 

家長簽名： 導師簽名： 主任： 

光復高中教務處  

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 



 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2 年度寒假課業輔導家長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一、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讀書風氣，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準備課業，以減少學生在家中

因自我克制能力不足之困擾，浪費讀書時間，特提出本案。課程之規劃以升學輔導

為主，期盼能協助學生順利升學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 

(一) 國中部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。 

(二) 高中部普通科十、十一年級學生。 

三、實施時間：民國 113 年 01 月 23 日至 01 月 26 日，週二~五，每日 8 節課程。  

四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學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

用補充規定」依實際開課節數收費。 

(二)請學生持收費單至指定銀行或便利超商繳費。逾時繳費者，至總務處出納組代收

費用。 

課業輔導費 A 段車距 B 段車距 

$700 $540 $580 

五、備註： 

(一)學生上課期間比照平時正課管理方式，請假需事先告知導師並於一週內完成請假

手續，若無故缺曠課依校規處理。 

(二)學生之校內外日常生活常規，均依學生手冊之規定辦理，如有任何違規事項，依

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理。 

(三)為有效掌握學生出席狀況，因故不克參加者應於開課前修正「家長同意書」並於

寒假期間自行完成寒假作業，逾時者不予受理退費及修改「家長同意書」事宜。 

六、課程規劃： 

班級 上課科目 

八年級 
國語文、寫作指導、英語文、數學、理化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會、

體育 

同意參加 

不克參加 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詳述原因並檢附證明資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級： 座號： 學生姓名： 

家長簽名： 導師簽名： 主任： 

光復高中教務處  

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
 

新竹市光復高中 112 年度寒假課業輔導家長同意書 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一、為提升本校學生之讀書風氣，讓學生能善用課餘時間準備課業，以減少學生在家中

因自我克制能力不足之困擾，浪費讀書時間，特提出本案。課程之規劃以升學輔導

為主，期盼能協助學生順利升學。 

二、實施對象： 

(一) 國中部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。 

(二) 高中部普通科十、十一年級學生。 

三、實施時間：民國 113 年 01 月 23 日至 01 月 26 日，每週二~五，每日 8 節課程。  

四、收費標準： 

(一)依據「高級中學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」、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

用補充規定」依實際開課節數收費。 

(二)請學生持收費單至指定銀行或便利超商繳費。逾時繳費者，至總務處出納組代收

費用。 

課業輔導費 A 段車距 B 段車距 

$700 $540 $580 

五、備註： 

(一)學生上課期間比照平時正課管理方式，請假需事先告知導師並於一週內完成請假

手續，若無故缺曠課依校規處理。 

(二)學生之校內外日常生活常規，均依學生手冊之規定辦理，如有任何違規事項，依

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理。 

(三)為有效掌握學生出席狀況，因故不克參加者應於開課前修正「家長同意書」並於

寒假期間自行完成寒假作業，逾時者不予受理退費及修改「家長同意書」事宜。 

六、課程規劃： 

班級 上課科目 

九年級 
國語文、英語文、數學、理化、生物、地科、歷史、地理、公民與社

會、體育 

同意參加 

不克參加 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詳述原因並檢附證明資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級： 座號： 學生姓名： 

家長簽名： 導師簽名： 主任： 

光復高中教務處  

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 


